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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充派出所工作人员
还伪造证件收停车费
一男子因招摇撞骗被治安处罚

事件

搬运啤酒时被炸伤眼

雇主赔偿其13万余元

本报济宁4月16日讯
(记者 晋森 通讯员
李静) 作为搬运工的王
某在从事啤酒搬运时，啤
酒瓶突然发生爆炸，将其
左眼炸伤并失明。16日，
记者从济宁市市中区法
院获悉，法院一审判决雇
主张某赔偿王某各项损
失共计13万余元。

张某是多个品牌的
啤酒经销商，他在济宁郊
区租赁了一个仓库，经常
雇佣王某等从事杂工劳
务的人搬运啤酒。2012
年6月，王某在张某租赁
的仓库为其卸啤酒时，
所搬运的啤酒瓶突然发
生爆炸，王某躲闪不及，
酒瓶碎片炸伤了王某的
眼睛。受伤的王某被送
至 济 宁 某 医 院 进 行 治
疗，被诊断为左眼球破
裂伤。后经医院全力治
疗，王某的左眼终因晶状
体脱出，完全失明。王某
的精神遭受极大痛苦，在
住院治疗期间共支付医
疗费1万余元。被评定为
六级伤残。

张某辩称，王某是在
卸啤酒时啤酒瓶发生爆
炸受伤的，自己无过错，
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并且
在王某住院期间他已垫
付了6000元，因赔偿问题
双方协商不成，王某起诉
张某至法院。

济宁市市中区法院
审理认为，依照有关法律
及司法解释的规定，雇员
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
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个人之间形成
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
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
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
担相应责任。张某雇佣原
告王某为搬卸啤酒，其双
方之间形成劳务关系，张
某作为接受劳务一方，未
尽安全保障义务，且不能
证明王某在提供劳务时
自身存在过错，也不能证
明爆炸啤酒的生产商存
在过错，因此对王某在劳
务中受到的损害应承担
赔偿责任，综合共赔偿王
某医疗费、赔偿金等共计
13万元。

本报济宁4月16日讯(记者 岳茵
茵 通讯员 谢娜) “我是阜桥派出
所看车队的，要票5块，不要票4块。”
14日，在太白楼路一在建大厦前的空
地上，一男子胸前挂着“阜桥街道看车
队”的工作牌，向车主收停车费。李先生
交了5块钱要了票看到，票上盖着“解放
路派出所”和“蓝星网吧”的章。说是阜
桥派出所的人，挂的是街道的工作
牌，开的却是解放路派出所和网吧的
票据，李先生认为这名男子很可疑并
报了警。目前，这名男子因涉嫌以虚
假身份招摇撞骗被治安处罚。

14日上午，李先生和朋友到太白
楼东路一卖场买家电，把车停在路南

一在建大厦前的空地上。一名50多岁
的男子，一瘸一拐地走过来告诉他停
车要收费。一个多小时后，李先生回
来开车时交了5块钱，男子给了他几
张面值五角、两元的票，上面写着“解
放路派出所看车队看车费”和“蓝星
网吧收费单”。“这不是正规的收据，
收费不合法啊。”李先生询问道，男子
自称是阜桥派出所的人，只有这样的
票据。李先生发现，男子胸前的工作
牌上印有“看车员姓名李华、编号
028、阜桥街道看车队。”李先生让男
子退钱，男子不退。李先生对这名男
子身份产生怀疑，于是报了警。

解放路派出所民警接到报案后，立

即找到了看车员李华，经查实，该男子
本名刘某，50岁，无业，以虚假身份向他
人收取停车费。工作证是他自己伪造
的，就连姓名也是胡乱起的。票据是花
了20元钱从别人手中买来的。

据刘某供述，去年9月份，看到有人
收停车费能赚钱，他也效仿，为了更有
说服力，还声称自己是派出所的人。“一
天也收不了多少，有的不给钱，我也没
办法。”刘某说。目前，刘某因以虚假身
份招摇撞骗被警方行政处罚。

16日，记者采访了济宁市公安局
市中区分局解放路派出所和阜桥派
出所的民警，他们明确表示，派出所
没有看车队这一机构。

民警没收刘
某招摇撞骗用
的物品。

岳茵茵 摄

这是因为你搬运时不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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